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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张家山汉墓竹简》的主要价值与作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汉律价值初探
（笔谈之二） 

漫谈《张家山汉墓竹简》的主要价值与作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汉律价值初
探（笔谈之二） 

作者：高敏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910 10:09:53发布)   阅读547次 

    自1993年《文物》杂志第8 期刊布了《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及李学勤先生的
《奏谳书解说（上）》以后，就点燃了我国史学界与考古学界对张家山汉简的期望之火，
盼其早日全部刊布。2001年11月《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张家山汉墓竹简》（247 号
墓）的全部图版与释文，使人们的愿望顿时得到了满足，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这不能不
在这里向参加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发掘、整理、释读和注释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 

   张家山247 号汉墓位于湖北省江陵（今荆州市荆州区）城外西南约3华里外的江陵砖瓦
厂内。1982年开始发掘，除出土了漆器、 木俑和铜器外，还出土了竹简1236枚（不含残
片）。竹简内容包括：1.《历谱》，由18枚竹简组成，记载了自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 
年）四月到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后九月间各月的朔日干支， 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
的西汉前期的实用历谱，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变迁过程十分珍贵。2.《二年律令》由
526枚竹简组成，简文包含有27种法律条文和一种《令》，《二年律令》是其原有的律和
令的总称。由于这部分竹简简册同上述《历谱》共存，既然《历谱》所记的最早年号为汉
高祖五年、最后年代为吕后二年，则知《二年律令》的“二年”应为吕后二年，亦即律令的
全部内容都应是从汉高祖五年到吕后二年时施行的律令。因此，这些竹简是研究西汉前期
的法律制度、刑罚体系及其所反映的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最原始资料，更是研究秦、
汉律的异同、联系及其变化发展的最好史料。3.《奏谳书》，由228枚竹简组成，其性质是
议罪案例的汇编，时间包括从春秋时期到西汉初期的24个案例，是当时的司法诉讼程序和
文书格式的具体记录，其中有十几个是关于西汉初期的案例，本质上反映了汉初法律的特
征，同《二年律令》在内容上与本质上是相关联的。4.《脉书》，由66枚竹简组成，内容
讲到了60多种疾病的名称和人体中的经络走向及所主疾病，对我国古代医学的研究特别是
对经络学的研究有重大价值。5.《算数书》，由190枚竹简组成， 它是一本关于古代数学
的竹简书，其中的一些算题早于两汉，可以肯定比现存的《九章算术》要早，对我国古代
数学发展史的研究有重大价值。6.《蓋庐》，由55枚竹简组成，该简册是以蓋庐提问与申
胥（即伍子胥）回答的方式展开的，内容讲的是治理国家和用兵的理论，具有浓厚的兵
家、阴阳家色彩，对于研究秦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发展也颇有作用。7.《引书》，
由112枚竹简组成。 《引书》的“引”有导引之意，故该简册讲的是古代的养生之术。8.
《遣策》，由41枚竹简组成。所记内容均为247号汉墓的随葬物品的名称与数量。 

   《张家山汉墓竹简》虽然包括如上所述的八部分内容，但其主要内容是汉初的法律，
因为仅以《二年律令》来说，就有526枚， 几乎占全部出土竹简的二分之一。如果再加上
与汉初法律有关联的《奏谳书》的228枚，就竹简数量来说，就已接近全部出土竹简的五
分之三。 故与西汉前期法律有关的竹简实为张家山汉简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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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二年律令》不仅记载了从汉高
祖五年到吕后二年的27种法律的律文和《关津令》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同《睡虎地秦简》
中的《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及《效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联系、异同及变化
发展的轨迹，这中间有许多问题值得作深入的专题研究。总之，对我国古代法制史的研究
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二年律令》的具体律文所反映出来的西汉前期（即汉高祖
五年到吕后二年）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许多方面提供了根本不见于现存汉代史籍的新史
料，填补了不少空白点。我以为这些才是《二年律令》的主要史料价值所在。 

   为了简略说明《二年律令》的主要史料价值，不妨以下列的一些制度为例略作说明： 
   附图  

   关于土地制度问题：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的前辈，往往为秦汉时期的授田
制、名田制及土地买卖问题所困扰，因为现存汉代史籍关于上面三个问题的史料实在太
少。《二年律令》的《户律》，不仅有关于给有爵者及无爵者乃至一般庶民“授田”、“授
宅”的规定，而且有关于这些人“授田”、“授宅”之后如何立户、如何登记田宅于立户者名下
并造“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封存于官府的制度；还有
对“有田宅”而“不为户”，“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惩处的条文；更有“欲益田宅，不比其
宅者不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及“代户、买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
盈一日，罚金各二两”等规定。所有这些都是现存汉代史籍中根本见不到的。恰恰是这些内
容，有助于我们解决上述三大困扰人们的难题。 

   关于赐爵制度问题：《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载二十等爵的爵名与爵秩中，根本没有
“卿”、“卿侯”的爵名；现存汉代史籍又缺乏关于获爵者享受政治、经济特权的记载，今
《二年律令》中的《户律》、《置后律》及《傅律》等律文中，有关于“卿”及“卿侯”的爵
名，也屡见汉代获爵者享有政治与经济特权的规定，这些都是见于《二年律令》的新史
料。 

   关于西汉前期的租税制度问题：现存汉代史籍，根本不见汉代有“户赋”的记载，也没
有“质”及“质钱”银租、铁租、金租等矿产税目，可是，在《二年律令》的《金布律》中，
都可以看到这些新的税目和新的名词，同时还可以解决秦时有“户赋”的难题。 

   同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许多。一言以蔽之，《二年律令》的律文，提供了许多不见
于现存的汉代史籍的新史料，填补了《史记》、《汉书》的空白点，对于我们解决许多老
问题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有的还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有助于推动秦汉史的全面研究。正因
为如此；当我看到《张家山汉墓竹筒》中的《二年律令》以后，感到如获至宝，连春节也
不休息，睡觉时也在思考，于是立即动手写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写成了《论西汉前期
刍、稁税制度的变化发展》、《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从〈二年律
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
《西汉前期的“傅年”探讨》、《从汉高祖五年五月诏看〈二年律令〉的适用年代》、
《〈二年律令〉中〈傅律〉与〈置后律〉的意义与作用探讨》等文稿，虽然还只是草稿，
我自认为对于阐发《张家山汉墓竹简》的意义与作用会有一定帮助的。我也盼望国内秦汉
史同行，也能拨冗参与对《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研究，特别是对其中《二年律令》的研
究，从更多的方面揭示出《二年律令》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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